卫  健  委

文  明  办
休爱卫会〔2022〕1号

关于命名2021年度休宁县无烟单位的决定

各乡镇人民政府，齐云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休宁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直及驻休各单位：
根据《休宁县关于开展2021年度无烟党政机关建设活动的通知》（休爱卫办 〔2021〕7号）的要求，全县各党政机关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参与无烟单位建设，各单位通过成立控烟领导组织、制定禁控烟制度、开展控烟宣传等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经查阅台账资料、现场指导和综合评定，对在建设过程中成效显著的中共休宁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机关等49家无烟单位给予命名并授牌。
希望被命名的单位充分发挥无烟单位的示范作用，进一步完善无烟单位管理长效机制，不断巩固控烟成果，为推进我县公共场所控烟工作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休宁县2021年度无烟单位名单

休宁县卫健委             休宁县文明办 

休宁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2022年1月6日
抄送：黄山市爱卫办。

附件 

休宁县2021年度无烟单位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休宁县纪委监委机关

中共休宁县委组织部

中共休宁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休宁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休宁县科技商务经济信息化局

休宁县公安局

休宁县民政局

休宁县司法局

休宁县财政局

10.休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1.休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2.休宁县交通运输局

13.休宁县农业农村水利局

14.休宁县应急管理局

15.休宁县审计局

16.休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17.休宁县林业局

18.休宁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19.休宁县人民政府信访局

20.休宁县乡村振兴局

21.休宁县数据资源管理局

22.安徽休宁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3.休宁县人民法院

24.休宁县总工会

25.休宁县科学技术协会

26.休宁县工商业联合会

27.共青团休宁县委员会

28.齐云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29.中共休宁县委党校

30.休宁县老干部活动中心

31.休宁县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

32.休宁县融媒体中心

33.休宁县供销社 

34.休宁县水库移民服务中心

35.黄山市休宁县生态环境分局

36.休宁县海阳镇人民政府

37.休宁县齐云山镇人民政府

38.休宁县万安镇人民政府

39.休宁县五城镇人民政府

40.休宁县东临溪镇人民政府

41.休宁县溪口镇人民政府

42.休宁县流口镇人民政府

43.休宁县商山镇人民政府

44.休宁县月潭湖镇人民政府

45.休宁县龙田乡人民政府

46.休宁县白际乡人民政府

47.休宁县榆村乡人民政府

48.休宁县鹤城乡人民政府

49.休宁县源芳乡人民政府


